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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登政办〔2011〕58 号

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登封市村容村貌镇容镇貌综合整治工作

考核验收细则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各部

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登封市村容村貌镇容镇貌综合整治工作考核验收细则》已

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一年十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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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封市村容村貌镇容镇貌综合整治工作
考核验收细则

为强化考核管理，确保我市村容村貌镇容镇貌综合整治工作

顺利开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考核验收范围

全市（除风景名胜区外）所有村庄、出入口、工矿企业周边

和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河道（桥涵）等视野范围内的环境卫生综

合整治。对5年内计划迁村并城、合村并镇及合村并点的村庄，

要根据实际情况，在暂不做大项基础性投入的条件下，确保村镇

面貌得到改善。

二、考核验收原则

1．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；

2．日常督查与集中考核相结合原则；

3．明查与暗访相结合原则。

三、考核验收方法

1．查阅资料；

2．听取汇报；

3．实地查看；

4．平时考核计分与年底验收计分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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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分办法

年终考核以乡（镇）区、办为单位进行。年终考核得分由村

容村貌考核得分、镇容镇貌考核得分共同组成，两项各占总分的

50％。村容村貌考核得分和镇容镇貌考核得分均由基础分、目标

完成分、奖惩分组成。年终考核得分作为村容村貌镇容镇貌综合

整治工作的评比依据，按照得分高低进行排名，评出优、中、差

等次，由市政府依据实施方案进行奖惩。

（一）基础分（满分10分）

1．将村容村貌镇容镇貌综合整治工作纳入党委、政府重要议

事日程，成立领导机构，人员设施到位，档案资料齐全（3分）；

2．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，任务细化，职责明确，定期

开展检查评比（2分）；

3．将村容村貌镇容镇貌综合整治工作纳入绩效考核管理范

围，签订目标责任书，积极动员群众参与，整治效果明显（2分）；

4．建立村容村貌镇容镇貌管理长效机制，经费列入财政预

算（3分）。

（二）目标完成分

根据村庄区域划分，依据相关评分标准（见附件），计算出

乡（镇）区、办达标村验收得分之和，然后根据其年度目标完成

情况计算出平均分，平均分为乡（镇）区、办的目标完成分。

（三）奖惩分

主要考核日常工作进展、媒体宣传、创新工作方法等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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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加分和扣分项目计算得分。

1．加分项目

（1）宣传报道。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简报刊发信息一次

加0.5分，发专报一次加1分；登封市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一次加

1分，郑州市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一次加2分，省级以上媒体报道

一次加5分。

（2）排名情况。根据每月各乡（镇）区、办工作排名情况，

第一名加2分，第二名加1分，其余不加分。

（3）任务完成情况。超额完成达标村目标任务一个百分点

加1分。

（4）工作创新情况。工作经验在全市推广的，加3分；在本

乡（镇）区、办召开经验交流现场会的，一次加3分；获郑州市

表彰的，一次加3分。

2．扣分项目

（1）因工作不力被市村容村貌镇容镇貌综合整治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通报批评的，一次扣3分；辖域内村容村貌镇容镇貌

问题被登封市级媒体曝光的，一处扣3分；被郑州市通报批评或

郑州市级以上媒体曝光的，一票否决，取消年度评先资格。

（2）月排名倒数第一的，扣2分；倒数第二的，扣1分。

（3）低于达标村完成目标的，每低一个百分点扣2分。

（4）未按时间规定报送工作报表或材料的，一次扣1分。

（5）市村容村貌镇容镇貌领导小组办公室暗访中发现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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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一处扣1分；对暗访组或督查组提出的整改建议，未按要求

及时整改到位的，一次扣2分。

附件：1．登封市村容村貌综合整治目标完成情况评分标准

2．登封市镇容镇貌综合整治目标完成情况评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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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城乡建设 细则 通知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武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

察院。

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10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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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登封市村容村貌综合整治达标村验收评分标准

序

号
项目 考核要求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

1
组织领导

（5分）

各村成立领导组织，建立各项规章

制度，制定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方

案，并认真组织实施。各村必须做

到职责明确，专人负责，任务落实，

定期检查，活动有记录。同时，建

立动态检查、群众评议机制，加强

宣传，提高群众参与整治活动的自

觉性和积极性。

成立领导小组、有人员、有办公室、有牌子、有版面，缺一项

扣0.2分。
1

制定有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方案。 1

签订目标责任书，有会议记录、有宣传材料、每月有简报（或

总结）。缺一项扣0.25分,缺一个月及以上简报（或总结），该项

不得分。

1

有切实可行的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制度，有检查记录、有群众评

议记录。缺一项扣0.5分。
1.5

确定专人专职或兼职人员，责任分工，有档案记录。缺一项扣

0.25分。
0.5

2

村内道路硬

化和排水管

网建设

（20分）

户外道路硬化，保持平整完好，保

持良好的通行与排水功能并保持

封闭、畅通。

村内主要道路路面全部硬化。缺一处扣0.5分。 4

村内小街道道路全部硬化。缺一处扣0.5分。 6

主要道路街道设置排水沟渠。排水沟渠与道路硬化同时进行硬

化，并保持封闭。缺一处扣0.5分。
6

村内道路保持平整无破损，下水道畅通排水良好，路面无积水。

每发现一处扣0.4分。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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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农村生活垃

圾和污水集

中处理

（15分）

保持村庄整洁，全面清理治理村范

围内的垃圾。确保村内无卫生死

角，无暴露垃圾。农村生活污水，

不得暴露或污染村庄生活环境；农

村厕所按照卫生厕所标准进行改

造，提高农村厕所的标准和净化水

平，卫生厕所普及率≥80％；生活

垃圾定点存放清运率100％。

村内街道两侧建筑的外墙面、门窗保持完好和整洁。发现破损

一处扣0.2分。
2

村内无卫生死角，无暴露垃圾，见一堆垃圾扣0.5分。 2

道路两旁和巷道内无露天粪坑、简陋厕所，见一处扣0.3分。 3

家庭厕所改双瓮漏斗式。发现一处未改扣0.3分， 3

设立垃圾集中收集点。发现一处垃圾未倒入集中点扣1分。 3

垃圾日产日清。发现一处未清，扣0.5分。 2

4

残垣断壁集

中修复

（10分）

残垣断壁集中整治率达100％。拆

除村内占道的私搭乱建，清理、修

整有碍观瞻的坍塌破房、断壁残

墙。

无残破的围墙和倒塌的墙壁，发现一处扣0.5分。 5

无乱搭乱建，发现一处扣0.5分。 5

5

建筑材料集

中堆放

（15分）

建筑材料、柴草、杂物、畜粪等分

类堆放整齐；无乱搭乱建、乱涂乱

画、乱堆乱放等现象。

建筑材料集中堆放整齐。发现一处乱堆乱放扣0.5分。 3

柴草集中堆放整齐。发现一处乱堆乱放扣0.5分。 3

畜粪集中堆放整齐。发现一处乱堆乱放扣0.5分。 3

无乱搭乱建现象。发现一处扣0.5分。 3

墙壁无乱涂乱画。发现一处乱涂乱画扣0.5分。 3

6

农作物秸秆

集中利用

（10分）

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≥50％，沼

气或清洁能源普及率普及率达到

50％。

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。村内，道路两旁，田间地头无秸秆堆放，

发现一处扣0.2分。
2

无焚烧农作物秸秆现象，发现一处扣0.5分。 3

农村沼气用户达50％,每低3个百分点扣0.5分，超三个百分点加

0.5分（随机检查20户，计算百分比）。
5

7
农村空地集

中绿化

农村空地林木覆盖率≥35％，对公

路两侧进行绿化，实现通道绿化，

农村空地种有花卉林木，无露地、杂草现象。发现一处空地长

杂草，不种花卉树木扣0.5分。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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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分） 主要公共活动场所绿化。 主要道路行道树基部1.5米涂白，保持整洁美观、无死树、无缺

树。发现一处扣0.5分。
3

四旁树木修剪，基部1.5米涂白，发现一处无修剪或无涂白扣0.2

分。
3

8

农村墙体广

告集中规范

和治理

（15分）

沿路建筑物外墙面进行涂料粉刷；

违法的农村墙体广告及时清理。

沿路建筑外墙统一粉刷。发现一处无粉刷扣1.0分。 10

无农村墙体广告。发现一处扣0.5分。 3

主街道地面整洁，发现一例小广告扣0.5分。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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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登封市镇容镇貌综合整治考核评分标准

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

1
组织领导

（10 分）

成立领导组，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，会议有记录，缺一项扣 1分。 4

镇区有年度方案，有部署，有责任领导，有专（兼）职人员负责。 3

每周四及时上报信息，每月至少上报 2期简报，及时反映整治情况，缺一项

扣 1分。
3

2
宣传发动

（5分）

充分发动群众参与镇容镇貌综合整治活动，开展多种形式的卫生检查评比活

动，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，形成氛围，有简报、通报、记录等。
5

3

镇区

环境整治

（70 分）

街道整洁，两侧 20 米内无违章搭建物、无杂物堆放。 2.5

临街、临路门面墙体上无张贴广告、标语。 2.5

街道、公路两侧 20 米以内线杆上无小广告。 2.5

街道无乱停乱放，有明确的停放标志、门店标牌整洁、规范。 2.5

建有规范的农贸市场，各类市场管理规范。 3

市场内归类经营，环卫设施齐全，地面干净，无垃圾及污水。 4

清理马路市场，严禁占道经营。 3

街区户外道路硬化率≥90％。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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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

街面道路硬化率 100％。 3

污水收集管网铺设配套，街道下水道、排水沟畅通。 4

镇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≥80％。 3

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≥80％。 4

合理布局公共厕所，每平方公里不少于 3座，并规范设置标志及指示牌。 4

公厕有专人管理、环境整治、设施齐全并保洁良好、沿街无旱厕。 2

生活垃圾定点存放清运率 100％。 3

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≥70％。 3

残垣断壁集中整治率达 100％。 3

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、农村清洁能源普及率≥50％。 3

街道旁、路旁、河畔、公共场所周围的杂草定时修建和治理。 5

镇区空地绿化以绿为主，街道、路旁两侧绿化美化，绿地内无垃圾及漂浮物。

一项不到位扣 2分。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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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

4
长效机制

（10 分）

各乡镇有适合当地条件的保洁队伍，有具体的人员负责具体的区域。 2

有经费保障。 2

各乡镇建立行之有效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。 2

与所辖单位、村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。 2

垃圾实现统一收集、集中清运和填埋处理。 2

5
满意度测评

（5分）

随机抽查当地居民对乡镇环境综合整治的满意度，对乡镇环境综合整治满意

度达到 90％以上得 5分，满意度每下降一个百分点，扣除 1分，直至扣完为

止。

5


